长安大学普通本专科毕业证明书、普通本科学士
学位证明书办理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学校名称
	与原毕业证书一致
	专业名称
	与原毕业证书一致

	入学日期
	与原毕业证书一致
	毕业日期
	与原毕业证书一致
	学制
	
	培养层次
	

	授予学士学位类别
	
	工作单位
	

	代办人
姓名
	
	代办人
电话
	

	申请类型（勾选）
	毕业证明书（   ）        学位证明书（   ）

	原毕业证书编号
	
	原学位证书编号
	

	申请人
承诺
	本人承诺原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遗失/损坏确属事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承诺，补办证明书所提供的身份证及照片系本人真实信息。如因身份信息有误或伪造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行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教务处意见：

	领证人
填写
	毕业证明书补证号：

	
	领证人签名：
	领证时间：


[bookmark: _GoBack]自2018年7月1日起，凡2002年（毕业时间）起已在高校学生学历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全部实行电子认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对于2002年以前的高等教育学历证书，需登录学信网完成（《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申请。 学信网客服热线：010-67410388； 客服邮箱：kefu@chsi.com.cn。 
